附件1
钦北区2023年稻谷生产补贴实施工作流程

补贴工作严格按照“制定实施方案—政策宣传发动—组织申报—镇级审核—公示—汇总上报—区级联合审核（包括现场核验）—报区人民政府审定—批复公告—发放”的程序进行。
一、制定实施方案
区农业农村局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牵头研究拟定钦北区实施方案，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报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备案。
二、政策宣传发动
各有关部门、各镇（街道）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开展政策宣传，严明申报纪律，要认真落实发动生产者申报补贴工作，避免发生因宣传不到位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
三、组织申报（2023年8月31日前）
稻谷生产补贴采取自愿申报制，生产者需在2023年8月31日前完成申报，逾期不受理补贴申报。申报主体向村委会提出申请（其中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农业企业要同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由村委会审核、汇总、盖章后统一向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报。
申报者需提交以下申报证明材料方可申报补贴。
1.普通农户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报表（多户一表）原件。

（2）一卡通管理系统需新增居民基础信息的申报者需身份证、银行账户复印件。

（3）申报者本户土地确权证书户主页及地块图页复印件并且在地块图页复印件上实际种植水稻地块处打勾（种植地块总面积要与申报表上面积数据一致）。
2.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农业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

（1）申报表（1户一表）原件。

（2）申报者（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申报者“一卡通”（对公账户）复印件。

（4）申报者本户土地确权证书户主页及地块图页复印件并且在地块图页复印件上实际种植水稻地块处打勾（种植地块总面积要与申报表上面积数据一致）。

（5）与农户签具的土地流转或地块租赁合同或代耕协议（要附农户土地确权证书户主页及租赁地块图页复印件）并且在地块图页复印件上实际种植水稻地块处打勾，并附实际种植地块信息明细表。种植地块总面积要与明细表上面积数据一致。
（6）种植水稻所需生产物资对应的农资票据（购买种子、肥料、农药），售谷票据（售谷之后提交）。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的财务台账必须规范，有统一经营（统一租用土地、统一用工、统一生产物资采购、统一购买社会化服务、统一产品销售）方面佐证材料，农民合作社不能以多个社员联合为一户进行申报。
四、镇级审核公示（2023年9月15日前）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收集汇总各申报对象材料（包括农户姓名或单位名称、补贴面积、水稻种植地点等内容），召开补贴面积审核会议（留存会议记录），进行审核后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社区）公示5天。公示期间出现的异议，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及时进行核实和修正，必要时要进行二次公示。
五、汇总上报（2023年9月20日前）
公示无异议后，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补贴申报、审核情况进行汇总，并以正式文件呈报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部门人员将补贴对象全部信息录入广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系统，通过系统审核无误后、汇总、上报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六、区级联合审核（2023年9月30日前）
由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发展改革局和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共同开展抽查核验工作，每个镇（街道）随机抽取1—2村，每个村随机抽5—20个农户进行核验。此外，对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农业企业申报面积排在本镇（街道）前5名的，列为重点必查对象。若发现问题，要及时通知所涉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重新核实、公示，经查对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申报对象，进行通报和处罚。
七、呈报区人民政府审定（2023年10月）
区级联合审核结束后，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会同区财政局、区发展改革局将补贴资金发放方案（补贴对象、面积、标准、金额），呈报区人民政府审定。
八、批复和公告（2023年10月）
补贴标准和补贴资金分配方案通过区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区财政局牵头，会同区农业农村局、区发展改革局对各镇（街道）的补贴对象、面积和补贴资金给予书面批复。收到补贴资金分配方案批复文件后，各镇（街道）要以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名义，给补贴对象所在的村打印张贴补贴资金发放的公告。
九、发放补贴资金（2023年11月）

镇（城区）财政所收到补贴资金后，及时通过“一卡通”管理系统将补贴款发放到补贴对象的“一卡通”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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